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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並落實相關管理政策，以維國人健康並防堵其游走於法律之灰色

地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09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31） 

徐委員就國內電子煙迄無相關法規予以規範，爰要求應以世界衛生組織規範為準則，儘速研

擬管制電子煙之法規、訂定並落實相關管理政策，以維國人健康並防堵其游走於法律之灰色地帶所

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電子煙是全球新興健康危害議題，在網購便利的時代，各國政府在管制上均面臨挑戰，但世界

衛生組織建議各會員國針對電子煙應從嚴管制。 

二、為防範電子煙含有尼古丁、毒品等成癮物質，政府已跨部會動員，依查獲事實，從嚴處分。若

查獲之電子煙含毒品，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理。若含有尼古丁，則屬偽劣假藥，依藥事

法處理。若電子煙外型似菸品形狀，則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。倘電子煙產品宣稱具「

幫助戒菸」、「減少菸癮」或「減輕戒斷症狀效果」等醫療效能詞句，即使不含尼古丁成分

，亦違反藥事法有關廣告之規定。另，海關已加強辦理電子煙及相關產品邊境查核，杜絕相

關產品進入國內。政府對於電子煙檢舉案件，皆會函轉由地方政府前往稽查，若查證屬實依

相關法令處置。 

三、自 98 年迄 105 年 3 月止，各地方政府依照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共稽查 127 萬 2369 次，其中裁

罰電子煙違規案件共計 138 件，總計罰鍰為 69 萬 1,000 元。 

四、104 年監測與電子煙相關之疑似違規廣告，透過網際網路共計監看網頁 2,501 次以上，疑似違

規廣告共 309 件，其中 24 件依菸害防制法處罰鍰計 2.4 萬元，19 件依藥事法移送司法偵辦；

116 件經查證無違規，11 件行政指導結案，91 件資料疑涉不實，無法進行後續交查動作，案

件以刊登下架結案，48 件尚在處辦中。 

五、是以，政府業積極以現有法令及跨部會動員，對電子煙產品及廣告進行多面向管理，惟尚有「

未滿 18 歲及孕婦使用」以及「在禁菸公共場所之吸食行為」等個人行為面向，尚難以現行法

規逕予規範。為防止青少年藉吸食電子煙進而提早接觸菸品，並考量電子煙煙霧對第三人所

造成之影響與吸菸行為類似，基於菸害防制法第 1 條防制菸害，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宗旨，

現正研議修正該法第 2 條第 2 款所稱之「吸菸」行為定義，使其將使用電子煙或其他經中央

主管機關公告與吸菸類似之行為者，亦納入菸害防制法管理，明文禁止未滿 18 歲者及孕婦使

用電子煙，亦不得於禁菸場所使用電子煙，並授權主管機關未來得針對與吸菸類似之新興產

品使用，得以公告方式納入菸害防制法規範，期更有效避免國人暴露於有害的電子煙等二手

煙霧環境，增進國民健康。 

（八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志榮就爭取合理的護病比、減輕護理人員負荷、

降低人員流動率及爭取住院護理費給付，建議從降低護病比、嚴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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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「護病比與住院護理費給付連動制度」、減輕護理人員行政作

業負擔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09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32） 

徐委員就爭取合理的護病比、減輕護理人員負荷、降低人員流動率及爭取住院護理費給付，

建議行政院責成衛福部及健保署從降低護病比、嚴格執行「護病比與住院護理費給付連動制度」、

減輕護理人員行政作業負擔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改善護理執業環境及減輕工作負荷，本部於 101 年 5 月推動護理改革計畫，跨部會積極執行

各項改革策略。有關減輕工作負荷及改善護病比相關措施及成果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修正「醫療機構設置標準」：提高醫療機構護理人力設置標準，50 床以上醫院由每 4 床

設置 1 人提高至每 3 床 1 人，並於 102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。 

(二)改善與簡化醫院評鑑作業，減輕負荷：自 102 年 1 月起，將原有共計 49 項醫院實地評鑑

、訪查，精簡為 14 項，已減少 71%項目，預估未來在四年內各醫院實際接受評鑑及訪查

的次數將減少為 10 次。 

(三)增加課程可近性，減輕實體課程負荷：102 年度公告修正「護理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

辦法」，於繼續教育總積分不變下，提高護理人員網路及通訊課程積分之比重，由原各

30 點提高至各 60 點，增加課程之可近性，減輕參加實體課程之負荷，並增加護理繼續教

育授課時數、地段及時段多元化。 

(四)簡化護理文書作業：102 年 4 月 22 日公告簡化護理文書作業相關表單範例及書寫標準作

業指引，做為照護病人的規範或依據，以減輕護理人員之文書負荷。 

(五)護病比納入醫院評鑑：102 及 103 年進行護病比試評後，於 104 年將護病比納入醫院評鑑

正式項目，並與護理與醫療團體共同研議訂定「全日平均護病比」評鑑基準（醫學中心

≦1：9、區域醫院≦1：12、地區醫院≦1：15；且醫學中心「白班平均護病比」應達≦1

：7 之標準），104 年申請評鑑的 114 家醫院皆已達到基準。 

(六)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動：健保署於 98 年至 103 年編列專款共挹注 91.65 億元，

用於醫院增聘護理人力、提高護理加班費、薪資及獎勵金等；其中 103 年方案中編列 4

億元用於試行「護病比與住院護理費給付連動」。另 104 年於醫院總額一般服務部門項

下編列 20 億元，用於調整住院護理費支付標準。其中為鼓勵醫院改善護病比並優於醫院

評鑑基準所訂標準，故訂定各特約類別醫院各月達不同範圍之全日平均護病比，住院護

理費予以加成 9%至 11%。104 年實施結果，依各醫院每月提報結果，整體而言 95%以上

醫院申報月次皆達到較評鑑基準更佳之護病比，符合加成範圍。 

(七)督促醫院確實遵守勞基法規定：護理人員自 103 年 1 月起全面排除適用勞基法 84 條之 1

規定（即一般所稱廢除責任制），醫院應確實遵守勞基法相關規定，本部凡接獲檢舉，

皆立即移送相關權責單位調查；對於經勞動條件檢查若有違反勞基法之醫院，除於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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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時則予以特別查核，並要求地方政府衛生局將醫院勞動條件檢查結果，列為年度督

導考核之重點。 

(八)提高薪資福利待遇：依勞動部調查近四年護理人員薪資調幅平均約 8.08%；另自 101 年 9

月起，公立醫院夜班費各班別調增 100 至 200 元，根據調查，至 104 年底全國至少有

98%之醫院已調高夜班費。 

二、本部自 101 年 5 月推動護理改革，經與跨部會、專家學者、護理及醫界等共同努力下，截至

105 年 4 月底全國護理執業人數共 152,933 人，已較改革前增加 16,518 人；全國醫院護理人員

總離職率已由 101 年之 13.14%下降至 104 年底之 10.5%；總空缺率則由 101 年的 7.22%，降至

104 年之 5.6%，顯見護理改革已見成效，護理人力短缺情形已有舒緩趨勢，但仍須繼續努力

。未來將採滾動式逐步修正醫院評鑑護病比基準、持續推動「住院保險診療報酬與護病比連

動」；以及研議護病比入法可行性，惟護病比需視病人嚴重程度及派班人力，須考量其具有

變動與機動性，將廣納各界意見，進一步評估。 

（九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應將「活化老人生活」列入政策思考

乙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09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37） 

許委員就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應將「活化老人生活」列入政策思考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

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建構活力老化的社會，使老化成為正面經驗，必須讓健康、參與及安全達到最適化狀態，提

升老年人生活品質。本部以經濟安全、健康維護、生活照顧三大面向為政策主軸，並就老人

保護、心理及社會適應、教育及休閒方面，分別推動相關措施： 

(一)促進社會參與、建立社區初級預防照顧體系 

本部針對國內健康及亞健康長者，鼓勵其走出家門從事休閒活動、參與社會，並持續補

助民間團體、老人福利機構，針對長者辦理課程豐富多元的長青學苑以及各項活動，以

滿足老人休閒、康樂、文藝、技藝、進修、聯誼及社會參與等需求，達到健身、防老的

雙重效能。另為提升社區照顧服務量能，積極結合社政、衛政及民間資源，提升關懷據

點村里涵蓋率，提供健康促進、電話問安、關懷訪視及老人營養餐飲等服務，建立社區

初級預防照顧體系。 

(二)促進長者的活躍老化及健康老化 

本部透過衛生體系、醫療體系與社福體系的結合，全面布建活化長者身心社會功能的社

區健康促進網絡，以影響老人健康、預防失能最重要的 8 個項目：運動與健康體能、跌

倒防制、健康飲食、口腔保健、菸害防制、心理健康、社會參與、疾病篩檢為重點，透

過衛生局所、社區醫療機構，結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資源，於社區全面推動。 


